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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视网

手机号码、身份信息、家庭住址，这些都是
重要的个人信息，却成为一些人借以牟利的

“资源”。去年，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1800多
起，查获各类公民信息300余亿条。根据今年6
月1日即将施行的新规，非法出售50条以上个
人信息即构成犯罪。

中介出售业主信息被捕

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民警发现，有人在
QQ群里出售小区业主资料。通过侦查，民警锁
定了出售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舒某以及购
买信息的王某，这3个人均在上海从事房产中
介工作。

在交易中，王某用1000元向张某、舒某购
买了150个小区共10万条业主信息。这些信息
非常详细，包括姓名、电话、购房时间等。

办案民警还发现，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是
犯罪嫌疑人张某和另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老板
丁某交换来的。为了获得更好的业绩，一些房
产中介之间交换公民个人信息竟然成了公开
的潜规则。

目前，该案中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其中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张某和舒
某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审理。

信息泄露涵盖方方面面

事实上，通过房产中介倒卖的个人信息只
是冰山一角。

去年曾有报道，湖北警方在十堰一家装修
公司的电脑里，查获了十堰城区56个小区的业
主信息2万多条，近年来新开盘的小区，业主资
料几乎都在其中。泄露这些信息的正是售楼处
的销售人员，每条业主信息卖2元。

不仅是在房地产相关行业，倒卖学生信息
的情况也是触目惊心。警方从某培训机构查获
一摞名单，里面的信息包含有学生姓名、学校
名称、家长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学生名单几乎
涵盖了十堰市所有中小学，而出售这些信息的
正是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据公开报道，一起特大侵害公
民个人银行信息案，泄露信息的竟然是银行内
部人员。

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谁收集谁负责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往往存在于信息收集
源头到信息倒卖之间的多个环节中。网络安全
法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确立了

“谁收集，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其中，第40条明
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
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共13
条，包括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非法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等10个方面内
容。新的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
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
息等个人敏感信息50条以上的，即构成犯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将从今年6月1
日起正式施行。

打破政策“玻璃门”
让社会办医“登堂入室”
国办发文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能否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中介出售业主信息被捕
10万条业主信息卖千元

□据 央广网

卫生计生委、中央网信办等
七部门近日决定，于今年 5 月到
明年4月联合开展严厉打击非法
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并发布《严
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方案》。

本月27日，卫生计生委综合
监督局发布《关于开展严厉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的通知》
称，卫生计生委、中央网信办、公
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海

关总署、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决定联合开展严厉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发布的

《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
动方案》显示，从注射用的透明质
酸钠、胶原蛋白等药品以及医疗
器械的生产经营使用，到医疗美
容培训，再到广告推广，整个医疗
美容行业链条都涵盖在此次专项
行动之中。同时这次专项行动还
实现了各部门联动，七部门将各
司其职、分工一一细化，从“全链
条”堵漏。

七部门联合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意见要求落实完善保险支
持政策。落实将符合条件的社
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范围的有关规定，医保管
理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
服务协议，在程序、时限、标准等
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
待。最新的政策是否更方便群
众到非公医疗机构就医？

赵琨认为，意见的出台，能
够有效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纳

入医保。应加强政策落实，排除
对社会办医的歧视，严格按照标
准，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
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张鹤等一些民营医院院长
建议，应发展和培育商业医疗保
险。高端医疗消费使得社会办
医找到了资本回报和新的价值
增长点，但是如果商业保险发育
不完全，那么高端医疗仍然是

“无米之炊”。

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副会长
兼秘书长郝德明说，经过近两年
的调研发现，非公立医疗行业内
的两个突出痛点，一个是社会信
用问题，一个是服务能力问题。

意见提出加强全行业监管。
政策能否有效保证社会办医疗
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服务的
安全有效？

赵琨认为，强化监督机构能
力、优化监督方法等加强全行业监

管的政策，有利于提高社会办医疗
机构的服务质量、增强安全性。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变相挂
证申请、骗保、欺骗患者、过度医
疗、贻误病情等恶劣行为，业内
人士建议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以规范社会办医行为。“严格监管
与退出机制的深度对接也是转变
政府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
进社会办医守法诚信经营、规范
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赵琨说。

目前，民营医院人才基本呈现“一
老一小”的局面，以退休老专家和低学
历年轻人为主。成都医生吕奉平从公
立医院辞职后，开设了14家“吕医生”
社区诊所，共拥有100余名医护人员。
吕奉平说，最大的困扰是后备人才不
足，尤其是难招到水平高的全科医生。

赵琨认为，从激活现有人力资
源存量活力的角度来看，实行医师
执业区域注册和医师多点执业，鼓
励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到更多的医
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是短期内有
效解决社会办医疗机构人力资源
缺乏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国办印发的意见要求，简化优化
审批服务，积极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
务、并联审批，推广网上审批。

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赵琨说，简化优化审批服务并不
是降低社会办医标准和门槛，而是要
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来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支持和促进社
会办医发展。

□据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审批手续“打架”、医生非“自由
人”、基本医保难覆盖……目前，社会
办医往往遭遇各种政策“玻璃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
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
务的意见》，此举能否缓解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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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四】社会办医疗机构能否纳入医保？

【焦点一】
简化审批手续是否意味着
降低办医门槛？

【焦点三】社会办医如何保证服务质量？

【焦点二】
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生
从哪里来？


